113# R £37F % 1350

F 2 SHARENT AR (RL SRR AR
4a )

A 2 ERE
SnNEA PR AR

PAFREARGRFFFAEE > AR ARIIMELT (2P 3@

S B e
B <
A R ;zfﬁ%2?~%%§@@%$ﬁﬁ%%@ymm
oo 2 p ARI3E15p A2 Hp L RFEQFE A LD
%ﬁiﬁao
Hiepz 75w o

'&» FARAARLIRARETRG R ~HAFRF [ # -
AH S 1 R 2 A4 3000 1 B4 7
RERIL G RSP R F A AT
R B BEHRE -
Fo2 B AR 72 %‘F 23 e
TgzEd
~F2 5 EE

14



,

A

Foid LRTLA RIS 0 FRARS B 2 LRI A KR
H2rom i w g Rk PTG BRI A P
2o B KRR %ﬁm%%*%%mh’@mm@éa
Wi REFDESITOE ~ $1T3EA > ~ H1T6E A %] 2
PR KA AP REIAGIR 2 AN A RS AR
fRetifmieffe AR LAEA SR AR 5 2% 5

Rt & EFRNIEA o RRARRE A F AR iR o ¥ IRE L
A BI13#67 240 ~ 114237 10p & p okt 3rn (1
ARE F133F - $383F ) 0 Fpd Ay AsEpd

kPRI L AR FWATE o

FAEEE

~ },%!‘/:L i[_é.gﬂ)l J‘/\

LBBPLREETHFT AP (THRALZRRSF) BN
110&10’9 8P & TH L& (THAILHIE) » HTAhEEK
@ﬁf%ﬁﬁﬁ\@”iﬁéimﬁ“’fm LB LAY
28X RENHIRR ST RAA I EFPAZP AR
lﬁL¢%$§M-ka>1 %0§%jiﬁ4%f%4'mdgi%
SR L ERERNETEREF ERFRGT AP S A
7 &5.00000000000005% = (TH AL EREF E R
) o fRF R LR E#”’ﬁﬂmﬂm—ZB@K4%%
25§ig%£%w@ﬂjﬂ7HUEH985*ﬁ%
SAB0000545 B & (TA AL T FRE S)
ﬁzsaﬂNWM;i»¢4”W* Y AR
pprw110&102 25p w0 ik :R1, 0008 ~ 2 % % °

LR B TRE FE 7 3G &8 P10£112° 11

P LBt 0001238 e & (T AL HEE
&) FRR2BEwEREY T A B 110E127 29p § %

FHRERE (TAHAERRE) 0 2 HTAHI0F AR
R p LR E Al > 2 FW2E > BPRE ) 2
AR BF T o iR AL EI1I2£127 28p AR KE
B900F ~ R > P FERALEAGH AL EREL D



FEFEA RERIII2E12729p R 2 E 355000
20653 S (TH AL FHEE I ) B 4420 ERY
00F ~ > fadk L 4E2 E8 « £ 4L RRE $20E 5298 4
TN RNERLIVERIWE 2P 2 F2JEF2E R T A A
i 2r o

B Em @ ldci BT s RLERE T RE T B
FTE o 2EEFR AT L BRE

SN

(Ck 2 R B &~ R B
AERRE F2EFR2EATNT 0 T3 T AT LB ER RS
PoOMAREREST S A4 HrER00F B R -

Et s £ 7 EFune

LiERE P A TERE 282 0 jik

B AL H R E AL N PR A

PI3EARER L EFF2 LA FHELT I 0 BHAY

rE LRI M T oa AR E PRI &

%ﬁé?’kwﬂ%§W@% ER - =

ﬁ\%@%iEzﬁ»QOO ?{‘1{ °

Zﬁ9’%5%M2?\ R F A LARLHRAR S 2 ER
THE0E122 2P P R s RE R B OPH L é A

,f\ifwéigﬁ"v?ll()ﬁlzg 290 BEPF o2 EREC iwt’*

RESPEFA 2P 37Vt 8% @R E o~ k%

FABE TR BEFLRE AR IEREIHRL

ERREBAET LA PR ELF R RT RS
Pl RREXFHET2ZH > pREEY 272 F2ERT2
Ay o

E L ER  LRE 272 BRITL RSy o 2402 7
ﬂﬂi’@%ﬁﬁ’am 24 5 BT o

=B AEHERE (LAmE %201 ~367TF )

HRLp 2R E 7108107 8P & 2 5L & sk o
DRz sps g B 2a>110212229p 82 s £k » ¢

‘-Ay,\
B

(w,

<
=+ >
v

q~\

L‘\

' @

N

b
i
mj



CHIGRERRA P A REAR S - R E L

SRR E Rl TRt S (PRE) I10£107
8p A e > (wRE) 741,000 ~F, ¢ %20 %2R

Lo TRO00F A e Rl B2 R g
NEuE (FA2F) & Fa&FLR
Pro L4505 ~ o s - ERFL L 4R

A AR EAE > A FEAE G S RS
LiE%ﬁFl [E I

/

()% <23k 2+ THERPE | 282 B3]10£22 2P F 53355
E ¥ ;%;;ﬁ[%%}\;}?g‘—ng{g;aLEr’gjq?:% oo 53 H L4
lz-\ﬂf“a'\ ‘P‘l "””Fa—é;;%‘:“;"—_ﬁa"\? ’_EE’,?<£T%E§Q%‘J e < 4

e o
Bt R RS P2 FA10£127 2p R Fe s HAE -

m‘ﬁéiﬁiﬁ(iih$%%1J

-
2

Hﬁ%ﬁW$%@¢ﬁ%§%ﬁi%ﬁ%?

DR 2 ik s L1232 $2IE 5270 ~ 272 $230% %298 3\;
%zmﬁ“2§ﬁuqﬁkw4é%wﬁﬁ%ma£%
d ?

S Nz e

()/,%v 22 REOFN]10£107 8p & TE L4 RE B
#RESFNII02127 299 & L E L HRRT 0 o 2R

M-

=i
E:0y
]

BEARNEN AR AL 0 E o LEG R
AEr B AABTAER X RERD AL L
FE =2+ ;r;\g,@_(fuaf,—ué‘ai153i156a CH2IE ) 0 BN
{‘\:‘—ﬁo

(Cdcsict f - far PR HEAL L f

’%@%%ﬁoﬁﬁﬁ%mﬁg,@%

T*P 'LFLLF] 2 AFR2T2iET 3 PR o‘?{;fﬁq/?g:,?ﬁs,k

f*“%ﬁmw%~ﬁ‘w B p R EEE T
N i

E 7
j%]EZZ‘A ’j_ :i%i —lﬁ, ’ﬁﬁz‘\ﬂgf—,} r@%lﬁzzs

q\



(=)x

1

Ly oA EBRE S aN (hF2R8TER S HFH
1322553 0 SR ) o * | LRk o JEIERE F A2
TR A ERAE 2§ AE 508G P o TR
%%@’@*¢%i£ﬁﬁFipﬁt’U%ﬁﬁi&fy
P2l g TERZHN2Y MR ROFEEEI LT
FEHE - HEBETHE > A3 EHREZD Ffﬁ T RB o EE Y

0
w+

Z_a B p rﬁlE‘}_»Pf B 1 é‘ _ﬁ.%lj%ﬁ'i}i\@’ F me IR
FHARTEHY - CF EANMBREAIL L E B
Wﬁ%i&ﬁau%XHLi? Pk A HEEE LT

A A AR - A AR FEA g ER
LAmRER L $%ﬁ@ EEE RIS S EE N

2oV o Mg AR LR T A A 2B A AR
Euaa%@@ﬁ@61$Wﬁ’m%%%miﬁio

2

3
Fad ASRTRIR KA R T F20F % 29F X
15?%900@ ~F & F‘#’}t/‘t TR RS e 'ﬁi
TGP AR A 0 2 FuS E
ez KR E o FAANFZEA R TA900
A ho dEQEHE R A s g
&ﬁ)ﬁﬁ?éﬁi%ﬁﬂ?&ﬂ{ =
g - ERFRE R I‘JT"&#&%O #@é?if?é*iJ
Zog A R - A iR ’%% Mg T2 B ik
o P PR IETE (S A@%‘/F @“ﬁﬂafé F_o ip o A TR
TN ARFREL SHA B0 ERETEL
%’%@ﬁi%i%iﬁa%ﬁioﬁﬁJé% P AR o
ERINEPIARE g PR CHEARRY
c HEREH L ARG Pz '—fwi;f RE sk
ERARE L EE L R AR RS LR LA
Ao RARRE TR KLO0E ~FEEL o T FHIEY
TFREFIKFT BRERARSTE £ﬁ1mm§%o@$w
LA ARTF TR LR RS FTEEL000F ~ 0 18

-]



BWEREBESFTRZER REALFRERR ST NGE
kA g AERRE o AR F2ES2HGTER S
FREMAR RO PRNEY I NLREAST L FF T4
ﬁﬁgiyﬁﬂwMﬂW;b“?ﬁ@%ﬁﬁaé%ﬁMZ I
oo A BRI LG HI00F ~apEE (R ARS 52792 28
17 ) » B AL 3R E 52089208 9T B R /r2h 3% 0538
T 1E I'L%\;:\J"JL;-Q BRI oY -

i

312

R F R B A L ERRT P20 5 210 R R
ﬁixﬁéuﬁif%f*z\ R f 3 ERFT I pET R

Z#ﬁ" AELEERE SRR R AT ARM i T
g,g.x; ik z’ljf"”vi&g— S O S =M
b%’fﬁﬁéi Feft Te 2 f 23k KR
EJ’W%ﬁ$i4°1%4wﬁ4fF“Tﬁﬁ oy
FATREEL 2IGEHLFE S R ERP o B2

BN O RS T Y T
READNE R ARFEPFL BB RS ER S AR
2 ﬁ?51m§%4’wuﬁiwéﬁﬁﬁAﬁgg£ﬁ
REITEL O CEHRE REZEAL FRI-E EFER A 4
LR EZAF SHLERERL  EREERAERE
REFECZOBRIHRREINRE PAGFH > 5o B3R ET

LIH o ez § RPN A As o LkpE

e
=
ﬁa

/@‘“‘*%ﬁﬁ-ﬁ-ﬁﬁ‘;
]

(A% 528022827 ) » & A AERT €374
#—W"E'ﬁ”.ﬁ-ﬂ—\}‘—é" B ek oap WARRRT AP AFIE
TR IEMLEREHEERAY G A TRLR RSP R
IR ARG IEMEA AL R RS P AR
ZEE L%é%ﬂﬁgﬁaﬁﬁgﬁiwyg,lmpg
SETEAMHLIT LR R LT t%%ﬂ¢4ﬁ%§¢
%’ﬁéﬁW$ﬂ$$&2?$;a{ﬁ g E A e
TR ER LB EL EE AR FARLRR TG

¥ oo HgiE i Sk o Fla AR A E r e d HFTE
Gir o DM AL RHRET L2 B2 3G SERLER SR



T‘g‘.s’;}i /‘%‘*{’TVEP

%§~qui$ﬁ@

AR E Ok
% %2837 285F )
g%& ’ T’#\'ﬁ

EE SRS NS RS
a”mp}uﬁ Hiack o 5~ ¥y 24
RSP RMEA RS (LA
;m;t ﬁ.}‘?’%ﬁ"m#}t“%%{ e
F R AR AREYE
&K’*}%%‘x’\? ERETLRRLE
TopLERTRLARL R E S
:..,%iﬁaﬂﬁ:#}tﬁ}%%\??ﬁl
EIsEE R A o PP
i3 Hi%MﬁPﬂ4%ﬁ
Ad H* B oogpd BRES
R N ?’ﬁﬁ#ﬁ#‘ﬁf%&—?—!”
g omaitiﬁiEW**ﬁ%éﬂ
» RAETRERER RS v%i?&%frﬁ;“
Wi s kX ERE L RR S
Frd AL B RAT L F 1
,BED A \J'J’ﬁik’wru'ﬁjﬁ‘j‘z’_ Rlgw o
AL e g R (8
ﬂﬁ@4”$4ﬁﬁ ik
Fo

o -
=N J\ \i'

N

ey
\\\Xs -
bt ‘11:\'. I 4§§ \—T.\ SIS

"1\
§%
‘ﬂﬂl

B
/‘

>~
E—‘d
_‘:m
"I!
s
-
Bt
|~
=

%/ﬁ

==

"%'ﬁ« fe
Bl‘ﬂx,
ﬁ?%
ErRER

-
o

AN é\&
%5

T

~
<

%
’

= :ﬁ'
= i
ol 5

. }L._(dﬂ
p)

PludEtS
S
o

]

T ouR Te =l =
RN
N

=4
)=

W
-
‘7—.;_
“M g

4=
i

|

2
7 L":_.

N
—
B

I LN

T
3
B = o A e

u

IR ‘«31 74- L L
T
by
h
5
=
B

)@.\

“l\‘l

=
DO

=
‘ N
CAMEEE NN

e

e
)-\

4

(“
T
N 4’”\*

%‘?
\m‘ e

N

A

HOHE R
T
T T

WERLERE S H G
How bk e
S g g
Booau AL R RS S
GERRE R F
EEF i BER
AR FRERF 110
128309@@»100§va3
Ai%(ﬂdw%%$3%
ﬁ%%i?@’ﬁﬂ@%— e BR R e
T2 B2 od FHBEAT I A ERE

=

T
5 b lmL
W
I
%
P
{

=

A S
DO

o
A

-'_a\
N
-\
af
EER
A R LR U fm W

~
N <
~

W
VT

R L

m+ = W o=k W
3
I

-

<
ﬁm
hud
i3
g3
19
i
-t |
(=
S N R q\\
7*%,

=1

:e

-h_‘\

2729P &= o kR EREN

%_\
u
=
T
flm
frt.
Y
3
7—.;.
u
ﬁ\i
?sf‘x
‘\‘E)\



REBRLRRAP G WA APH LT A
THRRFFARLER T2 > R EHRLER TR
SR @ﬁuwioﬁu’ﬁi A

2

\

* ;
aﬁ$4ﬁ%§ GERET e s RAERE LR E
g FEoRLER ?ﬁbfgéimfﬁ’/@&ap%

AiR2IBRBEIHRARAE ] R ERLZERS > LREREE
PEARFESE - fLARANRLIREH > o ot iy

B E R oo Hpad BT RE LG nFR R R

[ 2§ F A2 FERZRE > dof
FARTRE B A gE D 2
FLERFETF P % é}ﬁﬁ\ﬁ‘f]&ﬂiﬁéﬁif’ﬁéﬁt—tﬁ’
B a P pAFRET TR B2 2P
AT EFRPE pi%?":z». 2. & FEE

’%’25’,—»?22‘**&? ZIFIM > EIE] 0 TREE K
PR FEF oA XTI ApE FR KSR

T REHW110£107 8p %311, 000 ~ 2 k¥ E e

FERMY - RBPELEREILHTI0£10% 13p ~F & 2D

Bé%ﬂM@%iﬂ%ﬁ%???fiz%m%*ﬂ% >

L

Y
TN
L%;,
3
g
aal)

(

o

B

2,

M AL EREERESRIP R GG
(L AS %2317 ~ %2472 249% ) 'f5 ¥ = & #zl,0
00§ ~Fef win 243 tRR B Eap2 bR o B J L HhRE
II0&12729p 2 p > AL EFRF e ARLFR T §
FAOBAERHRERRAPERLRNFT A FEF L2

pt
N
Y

N

$N\R



A RBE T E
AR s R TR FEERT F2ER2EN L LR
Bod A EREFLFRL9008 ~ > 2 p 57 335
;awmi&w—xzﬁﬁﬂjﬂ%LB&IESB(ﬂjwm$%28
F)AZ et HEEJNFOHF 2L 572

g BT B WS TR L ER L R s AR
d o B B oo

S N RAEBFIL > RAZBERRELST R E WP R EE R
%ﬁi?%ﬂf B BT P ANERRE %3900 % 2
F2HRET F3NNEFIFERTIBELE > S AR TG #E
f,‘.%%ﬁfii B2 3 R pyRitAe o BB E 2 BR A At

I S

PN nii?ﬁb%ﬂgﬁ’ B HARIT 2 2 2 R ER o SAKk
WAYES » XL E %3 4 B £ 2% R85 0 B4k
F]B )

1 ~FFR R LB Ry REIFRRE R 796 ~ %850F %27 o

d EY B 114 & 6 ! 23 7

NEF R F O FEP
M ARGRRATER o
ot A ) PR RS20 P P AR D PR o e
Lz PR 0 e HEB R SRAT
o ES Y B 114 & 6 ’ 23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3號
原      告  台鋼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台鋼能源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美玲  




訴訟代理人  黃郁婷律師
被      告  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廣學  




被      告  葉阿吉  
訴訟代理人  陳偉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林廣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90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林廣學連帶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0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林廣學如以新臺幣90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法定代理人原為陳相霖，嗣於訴訟進行中先後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黃俊義、黃美玲，因原告有委任訴訟代理人，訴訟程序不當然停止，且渠等分別於民國113年6月24日、114年3月1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33頁、第383頁），並各由本院將繕本送達被告，依上開規定，已生承受訴訟效力。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與被告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0月8日簽定備忘錄（下稱系爭備忘錄），約定原告擬向被告廣聚公司全體股東購買全部股份，且依系爭備忘錄第2條約定，原告於被告廣聚公司代表人正式簽署日起3日內支付定金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至被告廣聚公司所指定帳戶即被告葉阿吉設於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府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嗣因原告實地查核後，於110年10月25日向被告廣聚公司終止系爭備忘錄，並以110年11月8日高雄君毅郵局存證號碼00005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甲存證信函）要求被告廣聚公司及其全體股東、被告葉阿吉，應於系爭備忘錄期滿3日內即110年10月25日前返還1,000萬元與原告。
　㈡被告廣聚公司接獲系爭甲存證信函後，隨即於110年11月11日竹山郵局存證號碼000123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乙存證信函）請求原告展延還款期限，兩造遂於110年12月29日簽署清償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約定餘款900萬元還款期限自系爭協議書成立起算，不得逾2年，逾期被告應負全部餘款返還責任。詎料，被告遲至112年12月28日未依約返還900萬元與原告，且簽定系爭備忘錄時，被告葉阿吉為公司負責人。原告則於112年12月29日以永樂郵局存證號碼00032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丙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連帶返還900萬元，惟被告拒不返還。爰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272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㈢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所示；被告葉阿吉亦應負連帶給付責任。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廣聚公司、林廣學抗辯：
　　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所約定，需有資金挹注被告廣聚公司，被告廣聚公司方才有義務返還900萬元與原告。
　㈡被告葉阿吉抗辯：
　⒈系爭協議書上固有「葉阿吉」之印文，惟被告葉阿吉否認印文之真正，亦非被告葉阿吉本人或授權他人用印。被告葉阿吉於113年初接獲原告所寄發之系爭丙存證信函前，均未曾知悉系爭協議書內容，而系爭協議書上權利義務主體為被告廣聚公司，同時亦未載明連帶責任字樣，被告葉阿吉自不應負連帶返還900萬元責任。
　⒉況且，被告廣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被告林廣學，被告葉阿吉僅於110年12月2日前同意為被告廣聚公司掛名負責人，而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9日簽署時，被告葉阿吉已非被告廣聚公司負責人，其自不可能簽署系爭協議書。又系爭協議書未履行，僅為債務不履行之問題，非被告葉阿吉對原告有任何執行職務違背法令或有何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形，自無適用公司法第23條規定之餘地。
　㈢被告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1、367頁）：
　㈠原告與被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0月8日簽定系爭備忘錄。
　㈡原告與被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2月29日簽定系爭協議書，乙方除列有被告廣聚公司外，尚列有被告林廣學、葉阿吉，並蓋有其2人印文。
　㈢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確認甲方（即原告）於110年10月8日匯予乙方（即被告）訂金1,000萬元整」；第2條第2項約定：「餘款900萬元整，俟乙方順利與其他第三人完成簽訂出售股權（百分之百）或有資金挹注完成增資之日起滿半年時，先給付450萬元，滿一年時再支付剩餘之450萬元。前述期限自本協議書起算，不得逾兩年，逾期乙方應負全部餘款之返還責任」。
　㈣系爭協議書上「葉阿吉」之印文與110年2月2日留存於經濟部之被告廣聚公司負責人登記之印鑑章不同。且系爭備忘錄附表股東名冊葉阿吉蓋章欄印文，與系爭協議書上的印文不同。
　㈤被告廣聚公司之負責人於110年12月2日變更登記為林廣學。
四、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1頁）：
　㈠被告葉阿吉是否有授權簽署系爭協議書？
　㈡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7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90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被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0月8日簽定備忘錄；原告與被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2月29日簽定系爭協議書，乙方除列有被告廣聚公司外，尚列有被告林廣學、葉阿吉，並蓋有其2人印文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提出系爭備忘錄、系爭協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53至156頁、第21頁），堪認為真實。
　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故祇須數債務人就同一債務明白表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即為連帶債務人，至契約當事人之稱謂有無表明為「連帶債務人」，與連帶債務是否成立無關（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3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亦有明文。即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再者，期限係當事人約定以將來確定事實之到來，決定其法律行為效力發生或消滅之一種附款，而條件乃當事人約定以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之成就與否，決定其法律行為效力發生或消滅之附款。倘當事人非以之決定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僅以之為既存債務履行之期限者，則屬清償期之約定。
　㈢經查：
　⒈原告主張依據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返還900萬元等節，為被告所否認。惟觀該條項後段記載：「前述期限自本協議書起算，不得逾兩年，逾期乙方應負全部餘款之返還責任」，並非以該條項前段約定：「餘款900萬元整，俟乙方順利與其他第三人完成簽訂出售股權（百分之百）或有資金挹注完成增資之日起滿半年時，先給付450萬元，滿一年時再支付剩餘之450萬元」決定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之一種附款，僅係為既存債務履行之期限，依前開說明，則該條項後段應屬清償期之約定。佐以，證人孫正強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於110年擔任原告董事長時，看過系爭備忘錄及系爭協議書。原告有負責用印人員，經內部簽核流程後會用印，上開2份文件有經過其同意用印。其簽署經過為原告總經理湯政仁與被告廣聚公司洽談光電案合作，而簽署系爭備忘錄，有約定期間要讓原告做盡職調查，被告廣聚公司要求1,000萬元保證金。系爭備忘錄約定若原告不投資，被告廣聚公司要返還1,000萬元。後續原告決定不投資，所以要求被告廣聚公司返還1,000萬元，惟被告廣聚公司無法返還，原告才要求被告廣聚公司提出清償方案而簽立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真意為當時被告廣聚公司提出會努力出售股權或找資金，若有資金就會先後各給付450萬元，若超過2年都無法完成，2年到期，被告還是要清償900萬元餘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79至281頁），足證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真意確非以該條項前段條件成就為要件，僅係給被告延長還款期限。是以，被告廣聚公司、林廣學抗辯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後段須以該條項前段條件成就方負有返還責任，自非可採。
　⒉再者，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後段約定固無明確記載負「連帶」清償責任，而依系爭協議書立協議書人係將被告均列為乙方，且契約文字明確記載「乙方應負全部餘款之返還責任」，則契約當事人乙方即每位被告就同一債務對於他方當事人即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依上開說明，依該條項文義為契約當事人之被告應負連帶責任。
　⒊然證人孫正強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當時被告葉阿吉是被告廣聚公司之前負責人，所以希望前後任負責人都在系爭協議書上簽名，會這樣要求應該是負責同仁及律師建議，而系爭協議書應該是有經被告葉阿吉同意，否則其怎麼會簽署。原告同仁約被告林廣學到原告公司談清償方案，洽談時其有在現場，但用印及簽署時其不在場，是承辦人員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280至282頁），足見系爭協議書上會蓋有被告葉阿吉印章是原告要求，但孫正強僅臆測並未親眼見聞該印文是否經被告葉阿吉授權同意用印；證人即被告廣聚公司員工張哲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從被告廣聚公司發起時就擔任董事，但受僱於被告廣聚公司擔任董事長助理，工作內容為董事長交辦工作，被告廣聚公司發起時即由被告林廣學主導，被告葉阿吉沒有參與公司案子，是掛名的負責人，訴外人即被告葉阿吉之配偶葉李美英亦無參與被告廣聚公司經營。其看過系爭協議書，因為是被告林廣學口述後由其幫忙繕打。至於系爭協議書上之印文是否有經過被告葉阿吉同意，其不清楚，但印章都是被告林廣學保管。其有陪被告林廣學一同前往高雄原告公司洽談清償協議，當天在場有其本人、被告林廣學、孫正強、原告公司承辦人員等語（見本院卷第283至285頁），顯見被告葉阿吉僅為被告廣聚公司掛名負責人，並未實際參與公司經營；被告林廣學於本院行當事人訊問時具結陳述：其於被告廣聚公司設立時即為實際負責人，被告葉阿吉沒有實際出資，被告葉阿吉匯給被告廣聚公司的股本，是其出資。系爭備忘錄是其與被告廣聚公司員工林文燦一同去與原告公司周經理洽談簽定，其有大概跟被告葉阿吉說明，但實際是由其操作。系爭備忘錄上被告廣聚公司的大章及被告葉阿吉的小章是由其用印。被告廣聚公司大小章一直在公司，均為其在用，被告葉阿吉有概括授權其用印。系爭備忘錄會將1,000萬元匯至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是原告要求，原本應該匯入被告廣聚公司，但原告要購買被告葉阿吉的股份，所以匯入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至於110年12月2日會變更登記其為被告廣聚公司負責人，係因公司裡面有叛逃情形，還要將公司案件搶走，所以其就將權限收回。而系爭協議書上印文之印章並非被告葉阿吉授權其代刻（後改稱被告葉阿吉授權代刻），其跟原告說被告葉阿吉已經離開被告廣聚公司，但原告一直說要被告葉阿吉用印，其在抽屜裏面找到被告葉阿吉的印章，其用印沒經過被告葉阿吉授權，但不記得有無跟被告葉阿吉告知系爭協議書的事情，另外其有保管被告葉阿吉印章2套，分別為被告廣聚公司的小的印鑑章、便章。系爭備忘錄及系爭協議書簽署均是用寄送方式來交換用印，並非與原告當面用印蓋章。系爭乙存證信函是其寫的，並沒有通知被告葉阿吉。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9日簽立，被告葉阿吉於110年12月30日匯入100萬元至原告帳戶，是其通知被告葉阿吉匯款等語（見本院卷第368至375頁），益證被告葉阿吉確實未授權被告林廣學在系爭協議書上用印，係因原告一再要求，被告林廣學方在系爭協議書上蓋被告葉阿吉之印文。由上述證人可知，被告葉阿吉未實際參與被告廣聚公司經營，僅是該公司掛名負責人，系爭協議書固然蓋有被告葉阿吉之印文，但非經被告葉阿吉同意或授權，應堪認定。參以，系爭協議書上印文與被告葉阿吉授權被告林廣學使用被告廣聚公司小章及便章，均不相同，亦非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印鑑章，此有系爭協議書、被告廣聚公司變更登記表、系爭備忘錄及所附股東名冊、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綜合印鑑卡（見本院卷第21頁、第83頁、第153至156頁、第233頁）在卷可參。準此，被告葉阿吉既無授權被告林廣學於系爭協議書上用印，被告葉阿吉自無須負連帶責任，被告葉阿吉此部分抗辯，洵屬有據。
　⒋至原告主張被告林廣學有意迴護被告葉阿吉，意圖使被告葉阿吉免除責任等等。惟本院訊問被告林廣學前，已諭知恐涉偽造文書罪，其自無甘冒涉犯刑事訴追之風險，而特意要保全被告葉阿吉之必要。
　⒌基此，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請求被告廣聚公司、林廣學應連帶給付900萬元，核屬有據。
　㈣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對公司負責人就其違反法令之行為課與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之義務，其立法目的係因公司負責人於執行業務時，有遵守法令之必要，苟違反法令，方應負責，倘公司為業務上權利義務主體，既享權利，即應負其義務，故連帶負責，以予受害人相當保障。經查：依系爭備忘錄約定，原告固於110年10月8日匯款1,000萬元至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然被告葉阿吉分別於110年10月13日、同年月5日各匯500萬元至被告林廣學另行設立之星際光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此有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交易明細及存款憑條（見本院卷第231頁、第247至249頁）附卷可佐，益徵該1,000萬元確實回流至被告林廣學所掌控之帳戶。而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9日簽立時，被告葉阿吉已非被告廣聚公司負責人，自非屬對被告廣聚公司業務之執行，而有違反法令之情況，原告自無由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被告葉阿吉負連帶賠償責任。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廣聚公司、林廣學應連帶給付原告900萬元，及自系爭丙存證信函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即113年1月5日（見本院卷第28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即對被告葉阿吉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勝訴部分，原告及被告廣聚公司、林廣學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第392條第1項規定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仲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3號

原      告  台鋼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台鋼能源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美玲  





訴訟代理人  黃郁婷律師

被      告  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廣學  





被      告  葉阿吉  

訴訟代理人  陳偉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林廣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900

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林廣學連帶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0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

告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林廣學如以新臺幣900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

    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

    之；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

    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第176條分別定

    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法定代理人原為陳相霖，

    嗣於訴訟進行中先後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黃俊義、黃美玲，因

    原告有委任訴訟代理人，訴訟程序不當然停止，且渠等分別

    於民國113年6月24日、114年3月1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

    本院卷第133頁、第383頁），並各由本院將繕本送達被告，

    依上開規定，已生承受訴訟效力。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與被告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廣聚公司）於1

    10年10月8日簽定備忘錄（下稱系爭備忘錄），約定原告擬

    向被告廣聚公司全體股東購買全部股份，且依系爭備忘錄第

    2條約定，原告於被告廣聚公司代表人正式簽署日起3日內支

    付定金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至被告廣聚公司所指定帳

    戶即被告葉阿吉設於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府城分

    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

    。嗣因原告實地查核後，於110年10月25日向被告廣聚公司

    終止系爭備忘錄，並以110年11月8日高雄君毅郵局存證號碼

    00005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甲存證信函）要求被告廣聚公

    司及其全體股東、被告葉阿吉，應於系爭備忘錄期滿3日內

    即110年10月25日前返還1,000萬元與原告。

　㈡被告廣聚公司接獲系爭甲存證信函後，隨即於110年11月11日

    竹山郵局存證號碼000123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乙存證信函

    ）請求原告展延還款期限，兩造遂於110年12月29日簽署清

    償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約定餘款900萬元還款期

    限自系爭協議書成立起算，不得逾2年，逾期被告應負全部

    餘款返還責任。詎料，被告遲至112年12月28日未依約返還9

    00萬元與原告，且簽定系爭備忘錄時，被告葉阿吉為公司負

    責人。原告則於112年12月29日以永樂郵局存證號碼000326

    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丙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連帶返還900

    萬元，惟被告拒不返還。爰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

    民法第272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

　㈢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所示；被告葉阿吉亦應負連帶給付責

    任。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廣聚公司、林廣學抗辯：

　　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所約定，需有資金挹注被告廣聚公司

    ，被告廣聚公司方才有義務返還900萬元與原告。

　㈡被告葉阿吉抗辯：

　⒈系爭協議書上固有「葉阿吉」之印文，惟被告葉阿吉否認印

    文之真正，亦非被告葉阿吉本人或授權他人用印。被告葉阿

    吉於113年初接獲原告所寄發之系爭丙存證信函前，均未曾

    知悉系爭協議書內容，而系爭協議書上權利義務主體為被告

    廣聚公司，同時亦未載明連帶責任字樣，被告葉阿吉自不應

    負連帶返還900萬元責任。

　⒉況且，被告廣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被告林廣學，被告葉阿

    吉僅於110年12月2日前同意為被告廣聚公司掛名負責人，而

    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9日簽署時，被告葉阿吉已非被告

    廣聚公司負責人，其自不可能簽署系爭協議書。又系爭協議

    書未履行，僅為債務不履行之問題，非被告葉阿吉對原告有

    任何執行職務違背法令或有何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

    ，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形，自無適用公司法第23條規定之餘

    地。

　㈢被告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1、367頁）：

　㈠原告與被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0月8日簽定系爭備忘錄。

　㈡原告與被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2月29日簽定系爭協議書，乙方

    除列有被告廣聚公司外，尚列有被告林廣學、葉阿吉，並蓋

    有其2人印文。

　㈢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確認甲方（即原告）於110年10月8

    日匯予乙方（即被告）訂金1,000萬元整」；第2條第2項約

    定：「餘款900萬元整，俟乙方順利與其他第三人完成簽訂

    出售股權（百分之百）或有資金挹注完成增資之日起滿半年

    時，先給付450萬元，滿一年時再支付剩餘之450萬元。前述

    期限自本協議書起算，不得逾兩年，逾期乙方應負全部餘款

    之返還責任」。

　㈣系爭協議書上「葉阿吉」之印文與110年2月2日留存於經濟部

    之被告廣聚公司負責人登記之印鑑章不同。且系爭備忘錄附

    表股東名冊葉阿吉蓋章欄印文，與系爭協議書上的印文不同

    。

　㈤被告廣聚公司之負責人於110年12月2日變更登記為林廣學。

四、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1頁）：

　㈠被告葉阿吉是否有授權簽署系爭協議書？

　㈡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

    27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90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被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0月8日簽定備忘錄；原告與被

    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2月29日簽定系爭協議書，乙方除列有

    被告廣聚公司外，尚列有被告林廣學、葉阿吉，並蓋有其2

    人印文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提出系爭備忘錄、

    系爭協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53至156頁、第21頁），堪認

    為真實。

　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

    ，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

    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故祇須數債務人就

    同一債務明白表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即為連

    帶債務人，至契約當事人之稱謂有無表明為「連帶債務人」

    ，與連帶債務是否成立無關（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322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

    ，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亦有明文。即解釋契

    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

    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等

    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

    要目的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

    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再者，期限係

    當事人約定以將來確定事實之到來，決定其法律行為效力發

    生或消滅之一種附款，而條件乃當事人約定以將來客觀上不

    確定事實之成就與否，決定其法律行為效力發生或消滅之附

    款。倘當事人非以之決定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僅以

    之為既存債務履行之期限者，則屬清償期之約定。

　㈢經查：

　⒈原告主張依據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應連帶

    返還900萬元等節，為被告所否認。惟觀該條項後段記載：

    「前述期限自本協議書起算，不得逾兩年，逾期乙方應負全

    部餘款之返還責任」，並非以該條項前段約定：「餘款900

    萬元整，俟乙方順利與其他第三人完成簽訂出售股權（百分

    之百）或有資金挹注完成增資之日起滿半年時，先給付450

    萬元，滿一年時再支付剩餘之450萬元」決定法律行為效力

    之發生或消滅之一種附款，僅係為既存債務履行之期限，依

    前開說明，則該條項後段應屬清償期之約定。佐以，證人孫

    正強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於110年擔任原告董事長時

    ，看過系爭備忘錄及系爭協議書。原告有負責用印人員，經

    內部簽核流程後會用印，上開2份文件有經過其同意用印。

    其簽署經過為原告總經理湯政仁與被告廣聚公司洽談光電案

    合作，而簽署系爭備忘錄，有約定期間要讓原告做盡職調查

    ，被告廣聚公司要求1,000萬元保證金。系爭備忘錄約定若

    原告不投資，被告廣聚公司要返還1,000萬元。後續原告決

    定不投資，所以要求被告廣聚公司返還1,000萬元，惟被告

    廣聚公司無法返還，原告才要求被告廣聚公司提出清償方案

    而簽立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真意為當時

    被告廣聚公司提出會努力出售股權或找資金，若有資金就會

    先後各給付450萬元，若超過2年都無法完成，2年到期，被

    告還是要清償900萬元餘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79至281頁）

    ，足證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真意確非以該條項前段條

    件成就為要件，僅係給被告延長還款期限。是以，被告廣聚

    公司、林廣學抗辯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後段須以該條項前

    段條件成就方負有返還責任，自非可採。

　⒉再者，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後段約定固無明確記載負「連

    帶」清償責任，而依系爭協議書立協議書人係將被告均列為

    乙方，且契約文字明確記載「乙方應負全部餘款之返還責任

    」，則契約當事人乙方即每位被告就同一債務對於他方當事

    人即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依上開說明，依該條項文義

    為契約當事人之被告應負連帶責任。

　⒊然證人孫正強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當時被告葉阿吉是被

    告廣聚公司之前負責人，所以希望前後任負責人都在系爭協

    議書上簽名，會這樣要求應該是負責同仁及律師建議，而系

    爭協議書應該是有經被告葉阿吉同意，否則其怎麼會簽署。

    原告同仁約被告林廣學到原告公司談清償方案，洽談時其有

    在現場，但用印及簽署時其不在場，是承辦人員處理等語（

    見本院卷第280至282頁），足見系爭協議書上會蓋有被告葉

    阿吉印章是原告要求，但孫正強僅臆測並未親眼見聞該印文

    是否經被告葉阿吉授權同意用印；證人即被告廣聚公司員工

    張哲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從被告廣聚公司發起時就擔任

    董事，但受僱於被告廣聚公司擔任董事長助理，工作內容為

    董事長交辦工作，被告廣聚公司發起時即由被告林廣學主導

    ，被告葉阿吉沒有參與公司案子，是掛名的負責人，訴外人

    即被告葉阿吉之配偶葉李美英亦無參與被告廣聚公司經營。

    其看過系爭協議書，因為是被告林廣學口述後由其幫忙繕打

    。至於系爭協議書上之印文是否有經過被告葉阿吉同意，其

    不清楚，但印章都是被告林廣學保管。其有陪被告林廣學一

    同前往高雄原告公司洽談清償協議，當天在場有其本人、被

    告林廣學、孫正強、原告公司承辦人員等語（見本院卷第28

    3至285頁），顯見被告葉阿吉僅為被告廣聚公司掛名負責人

    ，並未實際參與公司經營；被告林廣學於本院行當事人訊問

    時具結陳述：其於被告廣聚公司設立時即為實際負責人，被

    告葉阿吉沒有實際出資，被告葉阿吉匯給被告廣聚公司的股

    本，是其出資。系爭備忘錄是其與被告廣聚公司員工林文燦

    一同去與原告公司周經理洽談簽定，其有大概跟被告葉阿吉

    說明，但實際是由其操作。系爭備忘錄上被告廣聚公司的大

    章及被告葉阿吉的小章是由其用印。被告廣聚公司大小章一

    直在公司，均為其在用，被告葉阿吉有概括授權其用印。系

    爭備忘錄會將1,000萬元匯至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是原告要

    求，原本應該匯入被告廣聚公司，但原告要購買被告葉阿吉

    的股份，所以匯入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至於110年12月2日

    會變更登記其為被告廣聚公司負責人，係因公司裡面有叛逃

    情形，還要將公司案件搶走，所以其就將權限收回。而系爭

    協議書上印文之印章並非被告葉阿吉授權其代刻（後改稱被

    告葉阿吉授權代刻），其跟原告說被告葉阿吉已經離開被告

    廣聚公司，但原告一直說要被告葉阿吉用印，其在抽屜裏面

    找到被告葉阿吉的印章，其用印沒經過被告葉阿吉授權，但

    不記得有無跟被告葉阿吉告知系爭協議書的事情，另外其有

    保管被告葉阿吉印章2套，分別為被告廣聚公司的小的印鑑

    章、便章。系爭備忘錄及系爭協議書簽署均是用寄送方式來

    交換用印，並非與原告當面用印蓋章。系爭乙存證信函是其

    寫的，並沒有通知被告葉阿吉。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9

    日簽立，被告葉阿吉於110年12月30日匯入100萬元至原告帳

    戶，是其通知被告葉阿吉匯款等語（見本院卷第368至375頁

    ），益證被告葉阿吉確實未授權被告林廣學在系爭協議書上

    用印，係因原告一再要求，被告林廣學方在系爭協議書上蓋

    被告葉阿吉之印文。由上述證人可知，被告葉阿吉未實際參

    與被告廣聚公司經營，僅是該公司掛名負責人，系爭協議書

    固然蓋有被告葉阿吉之印文，但非經被告葉阿吉同意或授權

    ，應堪認定。參以，系爭協議書上印文與被告葉阿吉授權被

    告林廣學使用被告廣聚公司小章及便章，均不相同，亦非系

    爭葉阿吉合庫帳戶印鑑章，此有系爭協議書、被告廣聚公司

    變更登記表、系爭備忘錄及所附股東名冊、系爭葉阿吉合庫

    帳戶綜合印鑑卡（見本院卷第21頁、第83頁、第153至156頁

    、第233頁）在卷可參。準此，被告葉阿吉既無授權被告林

    廣學於系爭協議書上用印，被告葉阿吉自無須負連帶責任，

    被告葉阿吉此部分抗辯，洵屬有據。

　⒋至原告主張被告林廣學有意迴護被告葉阿吉，意圖使被告葉

    阿吉免除責任等等。惟本院訊問被告林廣學前，已諭知恐涉

    偽造文書罪，其自無甘冒涉犯刑事訴追之風險，而特意要保

    全被告葉阿吉之必要。

　⒌基此，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請求被告廣聚公司、林

    廣學應連帶給付900萬元，核屬有據。

　㈣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

    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固定有明文。對公司負責人就其違反法令之行為課與

    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之義務，其立法目的係因公司負責

    人於執行業務時，有遵守法令之必要，苟違反法令，方應負

    責，倘公司為業務上權利義務主體，既享權利，即應負其義

    務，故連帶負責，以予受害人相當保障。經查：依系爭備忘

    錄約定，原告固於110年10月8日匯款1,000萬元至系爭葉阿

    吉合庫帳戶，然被告葉阿吉分別於110年10月13日、同年月5

    日各匯500萬元至被告林廣學另行設立之星際光電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此有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交易明細及存款憑條（

    見本院卷第231頁、第247至249頁）附卷可佐，益徵該1,000

    萬元確實回流至被告林廣學所掌控之帳戶。而系爭協議書於

    110年12月29日簽立時，被告葉阿吉已非被告廣聚公司負責

    人，自非屬對被告廣聚公司業務之執行，而有違反法令之情

    況，原告自無由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被告葉阿吉負連

    帶賠償責任。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廣

    聚公司、林廣學應連帶給付原告900萬元，及自系爭丙存證

    信函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即113年1月5日（見本院卷第28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即對被告葉阿吉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七、原告勝訴部分，原告及被告廣聚公司、林廣學陳明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

    項之規定、第392條第1項規定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

    保金額併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

    依附，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仲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3號

原      告  台鋼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台鋼能源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美玲  





訴訟代理人  黃郁婷律師

被      告  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廣學  





被      告  葉阿吉  

訴訟代理人  陳偉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林廣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90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林廣學連帶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0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林廣學如以新臺幣90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法定代理人原為陳相霖，嗣於訴訟進行中先後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黃俊義、黃美玲，因原告有委任訴訟代理人，訴訟程序不當然停止，且渠等分別於民國113年6月24日、114年3月1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33頁、第383頁），並各由本院將繕本送達被告，依上開規定，已生承受訴訟效力。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與被告廣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0月8日簽定備忘錄（下稱系爭備忘錄），約定原告擬向被告廣聚公司全體股東購買全部股份，且依系爭備忘錄第2條約定，原告於被告廣聚公司代表人正式簽署日起3日內支付定金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至被告廣聚公司所指定帳戶即被告葉阿吉設於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府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嗣因原告實地查核後，於110年10月25日向被告廣聚公司終止系爭備忘錄，並以110年11月8日高雄君毅郵局存證號碼00005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甲存證信函）要求被告廣聚公司及其全體股東、被告葉阿吉，應於系爭備忘錄期滿3日內即110年10月25日前返還1,000萬元與原告。

　㈡被告廣聚公司接獲系爭甲存證信函後，隨即於110年11月11日竹山郵局存證號碼000123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乙存證信函）請求原告展延還款期限，兩造遂於110年12月29日簽署清償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約定餘款900萬元還款期限自系爭協議書成立起算，不得逾2年，逾期被告應負全部餘款返還責任。詎料，被告遲至112年12月28日未依約返還900萬元與原告，且簽定系爭備忘錄時，被告葉阿吉為公司負責人。原告則於112年12月29日以永樂郵局存證號碼00032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丙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連帶返還900萬元，惟被告拒不返還。爰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272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㈢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所示；被告葉阿吉亦應負連帶給付責任。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廣聚公司、林廣學抗辯：

　　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所約定，需有資金挹注被告廣聚公司，被告廣聚公司方才有義務返還900萬元與原告。

　㈡被告葉阿吉抗辯：

　⒈系爭協議書上固有「葉阿吉」之印文，惟被告葉阿吉否認印文之真正，亦非被告葉阿吉本人或授權他人用印。被告葉阿吉於113年初接獲原告所寄發之系爭丙存證信函前，均未曾知悉系爭協議書內容，而系爭協議書上權利義務主體為被告廣聚公司，同時亦未載明連帶責任字樣，被告葉阿吉自不應負連帶返還900萬元責任。

　⒉況且，被告廣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被告林廣學，被告葉阿吉僅於110年12月2日前同意為被告廣聚公司掛名負責人，而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9日簽署時，被告葉阿吉已非被告廣聚公司負責人，其自不可能簽署系爭協議書。又系爭協議書未履行，僅為債務不履行之問題，非被告葉阿吉對原告有任何執行職務違背法令或有何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形，自無適用公司法第23條規定之餘地。

　㈢被告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1、367頁）：

　㈠原告與被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0月8日簽定系爭備忘錄。

　㈡原告與被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2月29日簽定系爭協議書，乙方除列有被告廣聚公司外，尚列有被告林廣學、葉阿吉，並蓋有其2人印文。

　㈢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確認甲方（即原告）於110年10月8日匯予乙方（即被告）訂金1,000萬元整」；第2條第2項約定：「餘款900萬元整，俟乙方順利與其他第三人完成簽訂出售股權（百分之百）或有資金挹注完成增資之日起滿半年時，先給付450萬元，滿一年時再支付剩餘之450萬元。前述期限自本協議書起算，不得逾兩年，逾期乙方應負全部餘款之返還責任」。

　㈣系爭協議書上「葉阿吉」之印文與110年2月2日留存於經濟部之被告廣聚公司負責人登記之印鑑章不同。且系爭備忘錄附表股東名冊葉阿吉蓋章欄印文，與系爭協議書上的印文不同。

　㈤被告廣聚公司之負責人於110年12月2日變更登記為林廣學。

四、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1頁）：

　㈠被告葉阿吉是否有授權簽署系爭協議書？

　㈡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7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90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被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0月8日簽定備忘錄；原告與被告廣聚公司於110年12月29日簽定系爭協議書，乙方除列有被告廣聚公司外，尚列有被告林廣學、葉阿吉，並蓋有其2人印文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提出系爭備忘錄、系爭協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53至156頁、第21頁），堪認為真實。

　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故祇須數債務人就同一債務明白表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即為連帶債務人，至契約當事人之稱謂有無表明為「連帶債務人」，與連帶債務是否成立無關（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3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亦有明文。即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再者，期限係當事人約定以將來確定事實之到來，決定其法律行為效力發生或消滅之一種附款，而條件乃當事人約定以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之成就與否，決定其法律行為效力發生或消滅之附款。倘當事人非以之決定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僅以之為既存債務履行之期限者，則屬清償期之約定。

　㈢經查：

　⒈原告主張依據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返還900萬元等節，為被告所否認。惟觀該條項後段記載：「前述期限自本協議書起算，不得逾兩年，逾期乙方應負全部餘款之返還責任」，並非以該條項前段約定：「餘款900萬元整，俟乙方順利與其他第三人完成簽訂出售股權（百分之百）或有資金挹注完成增資之日起滿半年時，先給付450萬元，滿一年時再支付剩餘之450萬元」決定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之一種附款，僅係為既存債務履行之期限，依前開說明，則該條項後段應屬清償期之約定。佐以，證人孫正強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於110年擔任原告董事長時，看過系爭備忘錄及系爭協議書。原告有負責用印人員，經內部簽核流程後會用印，上開2份文件有經過其同意用印。其簽署經過為原告總經理湯政仁與被告廣聚公司洽談光電案合作，而簽署系爭備忘錄，有約定期間要讓原告做盡職調查，被告廣聚公司要求1,000萬元保證金。系爭備忘錄約定若原告不投資，被告廣聚公司要返還1,000萬元。後續原告決定不投資，所以要求被告廣聚公司返還1,000萬元，惟被告廣聚公司無法返還，原告才要求被告廣聚公司提出清償方案而簽立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真意為當時被告廣聚公司提出會努力出售股權或找資金，若有資金就會先後各給付450萬元，若超過2年都無法完成，2年到期，被告還是要清償900萬元餘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79至281頁），足證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真意確非以該條項前段條件成就為要件，僅係給被告延長還款期限。是以，被告廣聚公司、林廣學抗辯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後段須以該條項前段條件成就方負有返還責任，自非可採。

　⒉再者，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後段約定固無明確記載負「連帶」清償責任，而依系爭協議書立協議書人係將被告均列為乙方，且契約文字明確記載「乙方應負全部餘款之返還責任」，則契約當事人乙方即每位被告就同一債務對於他方當事人即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依上開說明，依該條項文義為契約當事人之被告應負連帶責任。

　⒊然證人孫正強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當時被告葉阿吉是被告廣聚公司之前負責人，所以希望前後任負責人都在系爭協議書上簽名，會這樣要求應該是負責同仁及律師建議，而系爭協議書應該是有經被告葉阿吉同意，否則其怎麼會簽署。原告同仁約被告林廣學到原告公司談清償方案，洽談時其有在現場，但用印及簽署時其不在場，是承辦人員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280至282頁），足見系爭協議書上會蓋有被告葉阿吉印章是原告要求，但孫正強僅臆測並未親眼見聞該印文是否經被告葉阿吉授權同意用印；證人即被告廣聚公司員工張哲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從被告廣聚公司發起時就擔任董事，但受僱於被告廣聚公司擔任董事長助理，工作內容為董事長交辦工作，被告廣聚公司發起時即由被告林廣學主導，被告葉阿吉沒有參與公司案子，是掛名的負責人，訴外人即被告葉阿吉之配偶葉李美英亦無參與被告廣聚公司經營。其看過系爭協議書，因為是被告林廣學口述後由其幫忙繕打。至於系爭協議書上之印文是否有經過被告葉阿吉同意，其不清楚，但印章都是被告林廣學保管。其有陪被告林廣學一同前往高雄原告公司洽談清償協議，當天在場有其本人、被告林廣學、孫正強、原告公司承辦人員等語（見本院卷第283至285頁），顯見被告葉阿吉僅為被告廣聚公司掛名負責人，並未實際參與公司經營；被告林廣學於本院行當事人訊問時具結陳述：其於被告廣聚公司設立時即為實際負責人，被告葉阿吉沒有實際出資，被告葉阿吉匯給被告廣聚公司的股本，是其出資。系爭備忘錄是其與被告廣聚公司員工林文燦一同去與原告公司周經理洽談簽定，其有大概跟被告葉阿吉說明，但實際是由其操作。系爭備忘錄上被告廣聚公司的大章及被告葉阿吉的小章是由其用印。被告廣聚公司大小章一直在公司，均為其在用，被告葉阿吉有概括授權其用印。系爭備忘錄會將1,000萬元匯至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是原告要求，原本應該匯入被告廣聚公司，但原告要購買被告葉阿吉的股份，所以匯入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至於110年12月2日會變更登記其為被告廣聚公司負責人，係因公司裡面有叛逃情形，還要將公司案件搶走，所以其就將權限收回。而系爭協議書上印文之印章並非被告葉阿吉授權其代刻（後改稱被告葉阿吉授權代刻），其跟原告說被告葉阿吉已經離開被告廣聚公司，但原告一直說要被告葉阿吉用印，其在抽屜裏面找到被告葉阿吉的印章，其用印沒經過被告葉阿吉授權，但不記得有無跟被告葉阿吉告知系爭協議書的事情，另外其有保管被告葉阿吉印章2套，分別為被告廣聚公司的小的印鑑章、便章。系爭備忘錄及系爭協議書簽署均是用寄送方式來交換用印，並非與原告當面用印蓋章。系爭乙存證信函是其寫的，並沒有通知被告葉阿吉。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9日簽立，被告葉阿吉於110年12月30日匯入100萬元至原告帳戶，是其通知被告葉阿吉匯款等語（見本院卷第368至375頁），益證被告葉阿吉確實未授權被告林廣學在系爭協議書上用印，係因原告一再要求，被告林廣學方在系爭協議書上蓋被告葉阿吉之印文。由上述證人可知，被告葉阿吉未實際參與被告廣聚公司經營，僅是該公司掛名負責人，系爭協議書固然蓋有被告葉阿吉之印文，但非經被告葉阿吉同意或授權，應堪認定。參以，系爭協議書上印文與被告葉阿吉授權被告林廣學使用被告廣聚公司小章及便章，均不相同，亦非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印鑑章，此有系爭協議書、被告廣聚公司變更登記表、系爭備忘錄及所附股東名冊、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綜合印鑑卡（見本院卷第21頁、第83頁、第153至156頁、第233頁）在卷可參。準此，被告葉阿吉既無授權被告林廣學於系爭協議書上用印，被告葉阿吉自無須負連帶責任，被告葉阿吉此部分抗辯，洵屬有據。

　⒋至原告主張被告林廣學有意迴護被告葉阿吉，意圖使被告葉阿吉免除責任等等。惟本院訊問被告林廣學前，已諭知恐涉偽造文書罪，其自無甘冒涉犯刑事訴追之風險，而特意要保全被告葉阿吉之必要。

　⒌基此，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請求被告廣聚公司、林廣學應連帶給付900萬元，核屬有據。

　㈣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對公司負責人就其違反法令之行為課與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之義務，其立法目的係因公司負責人於執行業務時，有遵守法令之必要，苟違反法令，方應負責，倘公司為業務上權利義務主體，既享權利，即應負其義務，故連帶負責，以予受害人相當保障。經查：依系爭備忘錄約定，原告固於110年10月8日匯款1,000萬元至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然被告葉阿吉分別於110年10月13日、同年月5日各匯500萬元至被告林廣學另行設立之星際光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此有系爭葉阿吉合庫帳戶交易明細及存款憑條（見本院卷第231頁、第247至249頁）附卷可佐，益徵該1,000萬元確實回流至被告林廣學所掌控之帳戶。而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9日簽立時，被告葉阿吉已非被告廣聚公司負責人，自非屬對被告廣聚公司業務之執行，而有違反法令之情況，原告自無由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被告葉阿吉負連帶賠償責任。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廣聚公司、林廣學應連帶給付原告900萬元，及自系爭丙存證信函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即113年1月5日（見本院卷第28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即對被告葉阿吉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勝訴部分，原告及被告廣聚公司、林廣學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第392條第1項規定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仲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